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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2. 1）、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要求，为了解

公众对本项目的认识和要求，广泛听取公众在各方面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和

田县自来水厂日处理3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开展了公众参与调查工

作。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分为三个阶段：

（一）环境影响评价开始收集资料阶段，对项目基本信息进行初次公示；

（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开展第二次信息公示；

（二）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通过网络平台

，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进行第三次公示；

本项目于2020年7月启动环评工作，按照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开展了首次公示，建设单位在环评单位的协助下，在民

丰县政府发布公示向公众告知本项目的情况，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

本项目报告书完成后，按照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要求开展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示等工作，并将按照参与办法进行报批前公示。

项目第二次公示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等方式。同步公布了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网

络公众意见调查表的获取方式等；项目在两次公示后，未收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意见表。

综合以上情况，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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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相关规定，建设单位于2020年7月10日在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公示平台上进行了环评首次信息公开。

首次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2）建设单位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4）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2.2

项目首次网上公示向公众介绍本工程建设地点、建设时间、建设规模等，公

示时间为2020年7月10日，网址为

http://www.htx.gov.cn/htx/hjbh/202105/5af1f89abda3463389f801fd854c1ae2.shtml。截屏

见图2-1。

2.3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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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第一次信息公示（和田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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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

于2022年4月21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进行了公示并在项目

建设地附件进行张贴公告，于2022年4月25日及2022年4月26日两次在和田日报刊

登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

（1）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2）公众意见表链接网址

（3）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链接网址

（4）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查询方式

（5）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7）建设单位信息和联系方式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公示的主要内容及

时限符合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文《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1

征求意见稿网络信息公示于2022年4月21日发布，本项目的公示时间为10个工

作日（具体时间为2022年 4月 21日～ 2022年5月7日），公示网址为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93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见图3- 1。

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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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于2022年4月25日及2022年4月26日分别在当地发行量较

大的和田日报发布。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详见图3-2、3-3。

3.2.3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现场张贴公示于2022年 4月 21日～ 2022年5月7日发布，

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公示地点选择项目区公告栏。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

详见图3-4。

3.2.4

第二次公示期间，未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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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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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报纸发布（2022年4月25日）

图3-3 第二次公示征求意见稿报纸发布（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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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第二次公示

3.3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设置了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查阅场所，方便公众查阅。公众也可发邮件或通过电话、传真、信件等方式与温

泉县发改委及环评单位联系。

截止公示截止期限，尚未有公众提出查阅纸质报告要求。

3.4

公示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现场、网络、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出的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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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项目未收到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提出的质疑性意见，未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1

建设单位未组织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4.2

本项目未收到公众对环境影响方面提出的质疑性意见，未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4.3

建设单位在公示期间向调查区域内的群众口头方式科普并宣传环境保护相

关知识及本项目相关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境保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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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项目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

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网络、电话及书信等方式提出的意见。不存在公众意见是否

采纳和处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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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和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2年5月9日开展拟报批前公示，公开拟报批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为以及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2年5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三次公示。公告网址：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9439。

载体选择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6.2.2 其他

和田县自来水厂日处理3万吨建设项目拟报批公示期间未开展其他公众

参与方式。

图6-1 拟报批公示网络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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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存档备查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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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项目诚信承诺见附件。



14


	1  概述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2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开内容及实现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3.2.2  报纸
	3.2.3  张贴
	3.2.4  其他

	3.3  查阅情况
	3.4  公众意见提出情况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3宣传科普情况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7 其他
	7  诚信承诺

